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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113年「愛心公益 e起讚聲」活動辦法 

一、 活動目的：為推廣雲端發票，培養民眾購物消費以載具儲存雲端發票的習

慣，並利用社會福利團體捐贈碼捐贈雲端發票做公益，同時推

廣統一發票兌獎 APP、儲存雲端發票及設定領獎等多項好處，以

減少紙本發票，落實節能減碳，建立永續家園。 

二、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三、活動期間：113年 9月 2日 9：00至 10月 31日 16：00。 

四、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五、活動方式： 

(一)於活動期間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進入活動網站，首次進入網站須先登錄

個人資料(包含真實姓名、身分證號、E-mail、手機號碼等)註冊為會員。 

(二)驗證碼若有更改，請即時登入會員資料修正，即可進行以下活動。 

（以上資料必須完整正確，否則不予抽(給)獎）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一：  

1.捐贈未開獎的雲端發票 10 張(每張發票金額在新台幣 10 元以上)，再

回答稅務問題即可進入遊戲，遊戲過關直接獲得獎品(每次均有獎，中

獎率 100%)，每人每天限玩 3次，如獎品全數兌換完畢，本活動即結束。

（發票既已捐贈，無法退還）。 

2.獎項：50元、100元超商電子禮券，共計 2,400個獎項。 

3.會員可於活動網站查得電子禮券序號，自行至超商多媒體事務機列印

兌換，並可即時於網頁查得捐贈發票總張數與兌換的獎項。 

(二)活動二：完成以下 3項任務即可參加抽獎，共抽出 20名中獎者，每名可

獲得超商電子禮券 200元。 

任務 1：完成載具歸戶。 

任務 2：完成領獎帳戶設定。 

任務 3：完成線上滿意度問卷。 

(三)活動三：活動期間捐贈雲端發票 80張以上，可獲得抽獎資格，每人限 1

次抽獎機會，於活動結束後統一抽出 20名中獎者，每名可獲得

超商電子禮券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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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均以捐贈雲端發票為主且每張發票金額至少 10元以上，系統會自

動檢核，參加人員請勿登錄紙本發票，如經登錄，該張紙本發票將予剔

除不計入。 

(二) 活動二及活動三中獎名單於 113年 12月 10日前公告於活動官網，獎項

另以簡訊寄至會員註冊之手機號碼。 

(三) 活動網站將於 113年 12月 31日關閉，如有兌換獎項請於關閉前將資料

自行複製使用。 

(四) 每位參加者務必正確填寫個人資料，並依相關規定完成領獎手續，若因

資料不全或填寫錯誤導致獎項電子序號傳送錯誤，將視同放棄該獎項。 

(五) 參加者不得以任何不正當、非法、不實或其他技術性作弊方式取得得獎

資格，亦不得從事任何干擾其他參加者或本活動之情事，違反者本局有

權立即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本局有權判定參加者是否有違反本活動

之情事。 

(六) 本局保有修改活動辦法、暫停、取消、終止活動等一切權利。如有未盡

事宜，本局有權隨時補充解釋或修改，一律公告於活動網站，不作個別

通知，參加者應隨時注意活動網站訊息，不得以任何事由主張不知情。 

(七) 載具歸戶說明：活動開始前或活動期間內，參加者於註冊本活動之手機

條碼項下有任一載具歸戶且抽獎前未取消歸戶者即具備抽獎資格。 

(八) 領獎帳戶設定說明：活動開始前或活動期間內，參加者確實完成領獎帳

戶設定且抽獎前未取消領獎帳戶設定者，即具備抽獎資格。 

(九) 本活動所獲得之宣導品，不得要求更換其他品項或數量。 

(十) 本活動所捐贈之雲端發票將由捐贈者自行選定線上之公益團體捐贈，發

票一經捐贈，恕無法退還，無論是否兌換宣導品皆不得要求退還發票或

其他補償。 

(十一) 活動洽詢 05-2224371分機 171、172、170。 

八、個人資料運用說明： 

(一) 本局所蒐集、處理、利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僅限用於本次推廣活動。 

(二) 利用個人資料之期間(包括紙本、電腦系統資料庫、電子檔案等)，僅作

為辦理本次活動執行業務所必須保存之期間。 

(三) 參加者應清楚了解本活動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

同意遵守，不同意者恕無法參加。 

    


